附件3
员工直接从事生产工作承诺书

我单位认真阅读了《2023年度荣成市高校毕业生工作津贴申报工作公告》，承诺以下人员在我单位直接从事生产工作（即生产一线岗位，非行政、营销、后勤管理等辅助性岗位），如有伪造信息、材料，或弄虚作假，冒领、骗取工作津贴资金的现象，有义务督促员工退回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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